2018年下半年高等学校开展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
  
2018年下半年高等学校开展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本人在9月25日—10月20日前在“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www.jszg.edu.cn/portal/home/index)上自行报名并打印《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报学校人事处完成初审，初审合格人员的资料（含附件材料）所有材料统一格式印制，按下列顺序依次整理：
1．本人填写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二份）；
A4纸双面打印；申请人在每份《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第二页的承诺书上签名。
2．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一份）；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复印件（一式一份）；
A4纸：身份证复印在正面，普通话证书复印在反面。
3．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原件（一式一份）；最高学历证书或学历认证书复印件（一式一份）；
A4纸正面：思想品德鉴定表原件，由学校人事处负责人签字、人事处盖章；反面：最高学历证书或非大陆高校毕业的学历认证书复印在反面。
4．《四川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职业技能（岗前）培训合格证书》或《四川省高校教师教育科学理论自学考试合格证》复印件（一式一份）；教育学专业硕士或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一式一份）；《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复印件（一式一份）；
A4纸，复印以下任意一份：
（1）《四川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职业技能（岗前）培训合格证书》或《四川省高校教师教育科学理论自学考试合格证》复印件；
（2）若无（1）：高等学校拟聘副教授（含副研究员）及以上教师职务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复印件；(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只包括教育厅发的资格证书可免) 
（3）若无（1）（2）：教育学专业硕士或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
5．四川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审查表（一式一份）；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员若未参加能力测试，提供下列相关材料；
（1）能力审查表：A4纸，双面复印；参加统一组织测试的学校将审查表集中交到考场；
（2）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员若未参加能力测试，以下材料按顺序双面复印，装订在一起：
（a）若非最高学历，师范类专业学历证书复印件（一式一份）；
（b）在校期间所学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成绩复印件（一式一份）；
（c）教育教学实习鉴定表复印件（一式一份）。
6．人事管理部门编办文件复印件（一式一份）；岗位聘用合同复印件（一式一份）；社会保险清单复印件（一式一份）；
（1）按公务员管理的学校未实行聘用合同制的在编在岗教师，提交人事管理部门编办发布的有编制名单的文件复印件（一式一份）；
（2）公办学校实行聘用合同制的在编人员提交学校人事处签署的岗位聘用合同复印件（一式一份）；
（3）除（1）（2）以外的在岗人员，提交学校人事部门签署的长期聘用合同复印件和所在学校购买近半年的社会保险清单复印件（一式一份）。
7．四川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表（一式一份）；
（1）申请人在首页填写的所列项目无缺项，并在承诺书上有签名；
（2）照片须有体检医院章；
（3）结论须有明确的合格字样，医生签名，盖体检章；
8．申请人提交的其它材料；
（1）体检附件：彩超、X片原件，既往病史证明复印件等；
（2）非大陆高校毕业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其它非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等；
（3）其它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等；
（4）其它有必要提交的材料。
9．其它事项
（1）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复印件每页有初审人审核签字，部门盖章；
（2）不符合要求的材料视为无效材料；
10、材料由各系部学科组在10月25日前统一报送师资科，过期不在受理。
11、网上报名单位必须填川北医学院（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或中心医院都不正确）

